
智慧財產法院 100 年度行商訴字第 100 號行政判決 

原   告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詹宏志（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劉法正律師 

           楊祺雄律師 

複代理人   柳瑜珊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王美花（局長） 

訴訟代理人 劉淑芳 

上列當事人間因商標註冊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 100年 5月 18日經訴

字第 1000609964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前於民國 98年 6月 22日以「24h購物及圖」商標，指定使用於商標法

施行細則第 13條所定修正前商品及服務分類表第 35類之「網路購物」服

務，向被告申請註冊（下稱系爭商標，如附圖 1所示），經被告審查，以 99

年 12月 15日商標核駁第 328330號審定書為應予核駁之處分。原告不服，

提起訴願，經經濟部 100年 5月 18日經訴字第 10006099640號決定駁回，

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 

二、原告聲明求為判決：(一)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二)被告就申請案號第

098026431號「24H購物及圖」商標應為核准註冊之處分。並主張： 

(一)系爭商標乃原告獨創之文字及圖形組合，整體圖樣經過特殊設計，並非單純

僅為「24h購物」幾個文字之排列，且系爭商標給予消費者之印象，並非

僅係原告所提供之網路購物服務之說明，消費者得藉由經特殊設計之系爭

商標圖樣，透過貼有系爭商標之商品圖片或商品說明，快速得知該商品係

屬原告所提供之「24小時內到貨網路購物服務」，而非其他同業之一般網

路購物服務，復以目前並無其他業者使用相同之文字組合於指定服務，故

系爭商標足使消費者認識其為表彰原告所提供之網路購物服務之標識，符

合商標法第 5條第 2項識別性之要件。 

(二)系爭商標業經原告長期且廣泛使用於其所提供之網路購物服務，依據「商標

識別性審查基準」第 5.1「證明取得後天識別性的相關證據」所揭之判準，



系爭商標已在消費者間形成足以表徵服務來源之次要意義。系爭商標的使

用方式、時間長短及同業使用情形之相關事證如下： 

1.原告所經營的「24h購物」服務，是世界首創的 24小時之內保證到貨的網

路購物服務，原告自 96年 1月起即於所經營之網路購物平台使用系爭商

標，且已廣受消費者信賴、以及政府機關暨國際性機構之肯定。 

2.原告所經營之「PChomeOn1ine線上購物」及「24h 購物」服務之流量龐大、

點閱率亦極高，迄至 99年 6月底止，總訂購人次已遠超過國內總上網人口

中曾經進行網路購物者之人數，顯見系爭商標已經原告大量密集使用，使

相關消費者得將系爭商標與原告產生連結。 

3.在主要網路搜尋引擎中鍵入「24h購物」進行搜尋，絕大部分排序在前之搜

尋結果，均為原告所經營之「24h購物」服務，顯見目前並無其他業者使

用相同之文字組合於類似之網路購物服務，消費者於網路購物消費時長期

接觸系爭商標之下，自然會以系爭商標為區別服務來源之標識。 

4.不論從知名度、營收、或企業信譽來看，原告所經營的「PChomeOn1ine線

上購物」（包括「24h購物」）已成為國內最主要、最具規模的網路購物網

站之一，是以，網路購物消費者瀏覽原告之網路購物平台並接觸系爭商標

之比例越高，系爭商標足以辨識原告商品或服務之可能性亦越高。 

5.原告所經營的「24h購物」服務，已投入龐大廣告行銷費用，且廣受國內媒

體報導，並為國內主流媒體報導網路購物的主要採訪對象、以及民生消費

訊息的主要參考依據，而成為國內知名的網路購物服務，亦為國內各種知

名品牌商品的主要合作對象。且原告於所經營的「24h購物」網站網頁及

對會員發送的電子文宣中，已大量獨立使用系爭商標。 

(三)綜上所述，縱認為系爭商標所使用之文字，涉及商品或服務之形狀、品質、

功用或其他說明，惟綜合原告已廣泛使用系爭商標做為表彰原告提供之網路

購物服務來源之標識、已投入龐大廣告行銷費用在各種廣告媒體進行系爭商

標之宣傳、國內主流媒體對「24h購物」服務之廣泛報導及引述、國際性知

名品牌商品選擇「24h購物」做為其主要合作對象、「24h購物」在主要網路

搜尋引擎之搜尋結果排序、以及「24h購物」之銷售業績及龐大購買人次等

因素及事證觀之，已足以證明系爭商標，已因原告廣泛使用於其所提供之網

路購物服務、且在消費者間形成足以表徵服務來源之次要意義，不論依商標

法第 23條第 4項之規定、或依據「商標識別性審查基準」之說明，均應以

其已取得次要意義（後天識別性）而准予註冊商標。 

(四)訴願決定以原告提出之系爭商標使用資料，其公開或使用日期晚於系爭商標

申請日，率爾排除該等後天識別性證據資料之證明力，顯已違背最高行政法



院及本院揭櫫之「商標之後天識別性，應以法院言詞辯論終結時作為判斷時

點」之法律見解。又原告已大量且持續地獨立使用系爭商標，使消費者即便

是單獨看到系爭商標都能立即聯想至原告所提供之服務，原處分及訴願決定

以系爭商標並未單獨使用且僅具有標明某些商品有提供「24h到貨」快速服

務之說明作用為由，認系爭商標不具後天識別性，已有違誤。另依商標識別

性審查基準規定，證明商標取得後天識別性之證據方法，不限於商標使用資

料，訴願決定以網路搜尋網站結果並非商標使用資料為由，否定該等搜尋資

料之證據能力，無足採之。 

三、被告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並抗辯： 

(一)系爭商標「24h購物」有 24小時購物之意，其中「h」雖於該字母之下有三

條平行線條設計，並將「24h購物」置於梯形框內，查線條及梯形圖形並

非特殊獨創之圖形，且圖樣整體仍可清楚辨識為「24h購物」，使用於網路

購物服務，予消費者為所提供之網路購物服務為 24小時到貨之印象，消費

者通常不會認為其為指示及區別商品或服務來源的識別標識，不具識別

性。而綜合判斷原告檢附之證據資料，仍無法認定本件商標圖樣已足以使

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表彰服務之標識，並得藉以與他人之服務相區別。 

(二)原告雖主張其他業者無使用相同之文字組合「24h購物及圖」於網路購物服

務，並不當然表示此商標具有識別性，蓋因商標識別性判斷之關鍵，在於

消費者是否會視其為區別服務來源之標識。自從網路誕生，消費者之購物

選擇除了實體之購物中心、量販店等通路外，更拓展到無實體店鋪之電視

購物、網路購物等虛擬通路，因此系爭商標「24h購物」予人有提供 24小

時不打烊、全天候營業的購物服務之意涵外，更因為近來「宅經濟」發燒，

愈來愈多消費者青睞虛擬通路之網路購物，使得「24h購物」更有提供 24

小時送貨到家、「今天買、明天到」的網路購物服務之意涵，客觀上予消費

者均為強調購物之便利性、快速性之印象，係一般廣告用語，而不會把其

當作是識別來源之標識，欠缺先天識別性。 

(三)由於宅世代來臨，以及網路購物環境愈趨成熟，線上購物業者紛紛以加快服

務速度為目標，希望能以差異化的服務賺取業績，亦使得標榜 24小時內快

速送貨之「24h購物」成為虛擬購物（郵購、電視購物、網購）業者最熱

門的行銷術，足見「24h購物」予消費者之印象為推銷到貨快速，有別於

實體零售業或其他網購業之服務形態，會將其視為虛擬購物業者提供之輕

鬆買、即時送的「加值服務」，並非識別服務來源之標識。因此，或如原告

所稱「24h購物」為其首創，卻非唯一以強調 24小時快速到貨服務為營運

模式之網購業者，自然無法僅憑藉「24h購物」之標識得以與他人之服務



相區別，應不具識別性。 

(四)原告雖引用大量行銷廣告資料，以證明取得後天識別性。惟據原告檢附之證

據資料觀之，「PChomeOnline線上購物網站」有分兩個區塊，有分 24小時

到貨，與非 24小時到貨，其並未當作商標使用，所以不具商標識別性。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系爭商標係於 98年 6月 22日申請註冊，被告於 99年 12月 15日為「不

得註冊，應予核駁」之審定，本件於 100年 11月 3日辯論終結，是系爭商

標之申請應否准許註冊，應以 99年 8月 25日修正公布之商標法（即現行

商標法）為斷。故本件爭點為系爭商標是否違反同法第 23條第 1項第 1款

及同條第 4項規定？ 

(二)按（第 1項）商標得以文字、圖形、記號、顏色、聲音、立體形狀或其聯合

式所組成，（第 2項）前項商標，應足以使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認識其

為表彰商品或服務之標識，並得藉以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99年 8

月 25日修正公布之商標法第 5條定有明文。商標有不符合同法第 5條規定

情形者，不得註冊，同法第 23條第 1項第 1款亦有明文。而有第 23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之情形或有不符合第 5條第 2項規定之情形，如經申請人

使用且在交易上已成為申請人商品或服務之識別標識者，不適用之，同法

第 23條第 4項復有明文。準此，商標重在足使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認

識其為表彰商品或服務之標識，並得藉以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而

具有識別性。 

(三)系爭商標不具先天識別性： 

1.查系爭商標圖樣（如附圖 1）係由一墨色倒直角長梯形圖內置反白數字「24」、

外文小寫字母「h」（下置有三條平行線段）及中圓體字中文「購物」由左至

右排列所組成，其中較小字母「h」下雖置有三條有平行線段者，然其整體圖

樣可清晰辨識為「24h購物」之結合文字，且此結合文字占整體圖樣之比例極

大，極易吸引消費者之注意，參以「24h」之數字與外文通常為「24小時」之

意，是以系爭商標圖樣予消費者有「全天候 24小時購物」之寓目印象。以系

爭商標之圖樣作為商標，指定使用於「網路購物」服務，相關消費者僅會產

生其僅屬原告所提供之網路購物服務為 24小時全天候服務之認知，將之視為

強調其全天候服務有關之敘述性用語，實不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表彰

服務之標識，並得藉以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故系爭商標不具識別性。 

2.原告主張消費者可以透過貼有系爭商標之商品圖片或商品說明，快速得知該商

品係屬原告所提供之「24小時內到貨網路購物服務」，而非其他同業之一般網

路購物服務，復以目前並無其他業者使用相同之文字組合於指定服務云云。



惟現今網路購物時代，縱無其他業者使用與「24h購物及圖」使用相同之文字

組合於「網路購物」服務，非謂即具識別性。系爭商標是否足使「網路購物」

服務之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表彰原告「網路購物」服務之標識，並得藉以與

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除應以系爭商標之整體圖樣為判斷對象外，並應

考量現代消費者選購商品之地點，不僅有傳統雜貨店及市場、便利商店、超

級市場、購物中心、量販店、百貨公司等實體通路可供選擇，更有郵購、電

視購物、網路購物等虛擬通路，而網際網路無遠弗屆，消費者無論白天或黑

夜，均得隨時隨地上網經由網際網路選購商品，已無實體通路受限於經營地

點及時間之缺陷，網路購物具有 24小時全天候之特色，已逐漸受到許多消費

者青睞。是以系爭商標圖樣中之數字與文字「24h購物」予人有提供 24小時

不打烊、全天候營業的購物服務之意涵，使用於「網路購物」服務，客觀上

予消費者均為強調網路購物之便利性印象，係一般廣告用語，而不會把其當

作是識別原告服務來源之標識，故欠缺先天識別性。 

3.綜上，系爭商標不具先天識別性。 

(四)系爭商標不具後天識別性： 

原告固提出諸多證據資料，據以主張系爭商標已因原告廣泛使用具有後天識別性

云云。然查： 

1.西元 2010年 3月 16日工商時報報導（申請附件 1、訴願證據 11）為臺灣地區

PChome線上購物及 Yahoo!奇摩等兩大線上購物網公司拼業績相關報導及介

紹；2010年臺灣寬頻網路使用調查報告（申請附件 30、訴願證據 2）為臺灣

地區調查上網情形等參考資料；Yahoo!奇摩搜尋網站購物中心「快速到貨」

網頁、7NET網站關於「今天訂明天取」網頁及 EPSON原廠購物網站關於「24H

到貨專區」網頁（訴願證據 8、9、10），至多僅可證明同業間未使用過「24h

購物」圖樣，且該等資料並未標示系爭商標圖樣，難認為原告將系爭商標圖

樣使用於「網路購物」服務之使用資料。 

2.Google搜尋網站以「所有中文網頁」鍵入「24小時購物」關鍵字搜尋結果網

頁（申請附件 26、訴願證據 4）、Google搜尋網站以「台灣網頁」鍵入「24

小時購物」搜尋結果網頁（申請附件 27、訴願證據 5）、Yahoo!奇摩搜尋網站

以「全球網頁」鍵入「24小時購物」搜尋結果網頁（申請附件 28、訴願證據

6）、Yahoo!奇摩搜尋網站以「台灣網頁優先」鍵入「24小時購物」搜尋結果

網頁（申請附件 29、訴願證據 7），均僅顯示列於前幾順位者為

「PChomeOnline24h購物」或「PChome線上購物 24h到貨」網頁等字樣，而

與系爭商標圖樣有別，自非系爭商標之使用證據。至原告主張在主要網路搜

尋引擎中鍵入「24h購物」進行搜尋，絕大部分排序在前之搜尋結果，均為原



告所經營之「24h購物」服務，顯見目前並無其他業者使用相同之文字組合於

類似之網路購物服務，消費者於網路購物消費時長期接觸系爭商標之下，自

然會以系爭商標為區別服務來源之標識云云（見本院卷第 1冊第 15至 17頁），

縱使原告所經營之「24h購物」服務在搜尋引擎網站之檢索結果排序在前，仍

應視原告實際上如何使用系爭商標圖樣於「網路購物」服務，而如前所述，

原告實際使用系爭商標圖樣之態樣，客觀上無法使相關消費者將系爭商標圖

樣作為識別原告「網路購物」服務之指示標識，故原告此部分主張，要無可

取。 

3.2009年 10月 15日中央社網路報導（申請附件 2、訴願證據 1）、2010年 4月

份「親子天下」雜誌報導（申請附件 15、訴願證據 23）、2010年蘋果日報報

導數則（申請附件 18、訴願證據 26），其報導內文中所揭示者僅為「PChome24

小時購物」或「PChomeOnline的 24小時購物」等字樣，未見任何系爭商標圖

樣，不足持以認屬原告使用系爭商標之證據資料。 

4.實體文宣及製作物（申請附件 4、訴願證據 12）、商品包裝外箱（申請附件 5、

訴願證據 13）、公車車廂廣告（申請附件 8、訴願證據 16）、臺北捷運站燈箱

廣告（申請附件 9、訴願證據 17）、資訊展參展照片（申請附件 10、訴願證據

18）、「24h生活管家」記者招待會照片（申請附件 19、訴願證據 27）、「24h

抵達華碩手機夢奇地」記者招待會活動照片及報紙相關報導 2則（申請附件

20、訴願證據 28）、「網路獨家合作」記者招待會活動照片（申請附件 21、訴

願證據 29）、「全台灣女生都需要？」記者招待會活動照片及蘋果日報相關報

導 1則（申請附件 22、訴願證據 30）、「寶寶精品館」開幕記者招待會活動照

片（申請附件 23、訴願證據 31）及 2010年、2009年爽報報紙廣告（申請附

件 6、訴願證據 14）、「PChomeOnline線上購物」網站網頁資料（申請附件 3、

訴願證據 3）等證據資料，雖揭露有本件商標圖樣，惟或無公開日期之標示，

或網站網頁資料下載日期晚於本件商標之申請日；而其餘部分之 2007年 11

月今周刊、2008年 5月及 7月數位時代等雜誌廣告（申請附件 7、訴願證據

15）、「iThome電腦報」雜誌（2007.07.18至 2008.07.12）封面（申請附件

11、訴願證據 19）、「數位時代」雜誌(2008/3)報導（申請附件 12、訴願證據

20）、工商時報(MAY202008)報導（申請附件 13、訴願證據 21）、「經理人」雜

誌（December2008）報導（申請附件 14、訴願證據 22）；2008年 6月至 2009

年 4月間蘋果日報報導若干則（申請附件 16、17；訴願證據 24、25）、2008

年 10月 29日舉辦「資援孩子過日子」記者招待會活動照片（申請附件 24、

訴願證據 32）及「PeoplePost公民新聞平台」網路有關「PChome24h購物買

給家扶基金會網購專區」相關報導（申請附件 25、訴願證據 33），其刊登或



活動公開日期固早於系爭商標之申請日，然原告大多將「PChome」、「PChome

線上購物」、「PChomeOnline」置於引人注意的明顯位置（刊頭、刊尾或併排），

而將單純墨色「24h購物」之系爭商標圖樣置於「PChome」、「PChome線上購

物」、「PChomeOnline」等商標圖樣之後，而並列同時使用，是以相關消費者

自前揭原告實際使用商標態樣，主要識別商品或服務來源者，乃「PChome」、

「PChome線上購物」或「PChomeOnline」諸商標，而非系爭商標圖樣。至

「PChomeOnline線上購物」網站網頁中有部分商品上方標示有系爭商標圖

樣，惟其至多僅具有標明某些限定商品有提供「24h到貨」快速服務之說明作

用，難認係以系爭商標圖樣作為消費者辨識原告商品或服務之標識。 

5.原告所提其所經營的「24h購物」服務，是世界首創的 24小時之內保證到貨

的網路購物服務，其流量龐大、點閱率亦極高，廣受消費者信賴、以及政府

機關暨國際性機構之肯定；不論從知名度、營收、或企業信譽來看，原告所

經營的「PChomeOn1ine線上購物」（包括「24h購物」）已成為國內最主要、

最具規模的網路購物網站之一，亦為國內各種知名品牌商品的主要合作對象

云云（見本院卷第 1冊第 12至 15、17至 22頁，第 5冊第 8至 9頁），縱令

屬實，然如前所述，原告所提之相關網路購物標識（訴願證據 3：「24h購物」

網站首頁）、實體文宣及製作物（訴願證據 12）、包裝紙箱（訴願證據 13）、

報紙廣告（訴願證據 14）、雜誌廣告（訴願證據 15）、公車廣告（訴願證據 16）、

臺北捷運站廣告（訴願證據 17）、資訊展照片（訴願證據 18）、各報紙雜誌報

導（訴願證據 19至 26）、與各品牌合作之記者會照片（訴願證據 27至 31）、

協助公益活動之照片及網站報導（訴願證據 32、33）、各廣告媒體刊播資料之

廣告金額整理（見本院卷第 5冊第 15至 31頁之原證 7）、原告 2007至 2010

年及 2011年上半年之財報資料（見本院卷第 5冊第 32至 46頁之原證 8）等，

均無法作為原告使用系爭商標之證據，或其主要識別商品或服務來源者，乃

「PChome」、「PChome線上購物」或「PChomeOnline」諸商標，並非系爭商標。 

6.原告另主張其於所經營的「24h購物」網站網頁及對會員發送的電子文宣中，

已大量獨立使用系爭商標云云（見本院卷第 1冊第 22至 23、26至 27頁），

並提出原證 2、原證 3為證。然查：原證 2（見本院卷第 1冊第 42至 85頁）

僅記載原告所稱電子文宣之發送日、時間、圖片連結、電子報 title、及發報

數，未見任何系爭商標圖樣。而原證 3之「24h購物」網站網頁及對會員發送

之電子文宣資料（見本院卷第 1冊第 86頁至第 4冊第 415頁），絕大部分網

頁左上方、以及整份電子文宣的左上方均同時標示有「PChomeOnline」及系

爭商標圖樣商標，是以瀏覽該網頁及電子文宣之消費者足以自

「PChomeOnline」之圖樣辨識此係來自原告之商品或服務，非如原告所稱此



係「獨立使用系爭商標於『24h購物』網站網頁及對會員發送之電子文宣資

料」。至雖有少部分資料僅標示系爭商標圖樣，惟觀諸其內容，可知原告僅提

出該份資料之部分畫面或頁面，顯僅擷取對己有利之部分資料，自無法執為

有利於原告之論據。 

7.綜上，原告所提前開資料，難認為原告廣泛使用系爭商標於「網路購物」服務

之證據資料，而不足以證明原告使用系爭商標之時間、數量及地域，無從證

明系爭商標業經原告長期廣泛使用於所指定之「網路購物」服務，且在交易

上已成為原告服務之識別標識，自無商標法第 23條第 4項規定之適用。 

五、綜上所述，系爭商標不具先天識別性及後天識別性，而有商標法第 23條第

1項第 1款所定情形。從而，被告前於 99年 4月 19日以核駁理由先行通知

書敘明系爭商標有違同法第 23條第 1項第 1款、第 2款規定，通知原告提

出意見書（見核駁卷第 12頁），經原告於同年 7月 21日提出意見書並檢附

相關證據（見核駁卷第 15至 259頁）後，被告就系爭商標註冊案所為應予

核駁之處分，並無違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原處

分及訴願決定，並命被告就系爭商標應為核准註冊之處分，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主張或答辯，已與本院判決結果無涉，爰毋庸一一

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條，行政訴訟法

第 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2  月  7  日 

智慧財產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李得灶 

法官何君豪 

法官蔡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 

法院」）。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2  月  7  日 

書記官林佳蘋 

 


